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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数
学
科
课
程
系
由
教
育
司
署
督
学
、
师
范
专
科
学
校
讲
师
、
在
任
政
府
学

校
及
非
政
府
学
校
教
师
所
组
成
之
委
员
会
编
制
而
成
，
适
用
于
政
府
小
学
，
并
提

供
其
它
小
学
采
用
。
惟
采
用
与
否
，
并
无
限
制
，
盖
各
校
亦
可
选
用
经
教
育
司
批

准
之
其
它
数
学
科
教
材
也
。 

教
育
司
署 

一
九
六
七
年
发
行  

 
 

第
二
版
引
言 

 

本
版
包
括
一
九
七
一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学
校
通
告
一
二
三
号
内
有
关
修
订
课
程

之
各
点
。 

在
整
个
课
程
中
，
学
生
在
活
动
及
计
算
方
面
所
采
用
之
单
位
应
以
十

进
制
为
主
。
但
传
统
之
度
量
衡
单
位
倘
仍
广
泛
使
用
，
此
等
单
位
则
宜
保
留
在
课

程
中
；
惟
教
师
应
避
免
给
予
学
生
过
多
应
用
传
统
单
位
之
计
算
练
习
，
且
亦
毋
须

教
授
不
同
制
度
间
之
繁
夜
换
算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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